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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倩雯
電話：08-7320415 #3678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2853170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修正計畫、申請表格 (4611281_11228531700_1_4611281_11228531700_1.pdf、

4611281_11228531700_1_4611281_11228531700_3.odt、
4611281_11228531700_1_4611281_11228531700_4.docx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

本土語文（閩南語文及客語文）專長教師獎勵及補助計

畫，相關作業期程調整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7月11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2008627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相關期程調整如下：

(一)執行期程：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，並以

111學年度發生補助事實之項目為限，不得跨112學年度

申請。

(二)申請期程：至112年7月19日（星期三）止。請將以下資

料以電子郵件傳送本府承辦人公務信箱(a330137@oa.

pthg.gov.tw)：

１、請領清冊之可編輯odt檔及核章彩色掃描檔。

２、實際授課節數與人員清冊核章彩色掃描檔(申請補助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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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三—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，修讀本土

語文閩南語文/客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)。

(三)核結期程：於112年11月30日前。

三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提高貴屬教師參與本土語文第

二專長學分班意願，以及對已在修讀學分班教師之支持與

肯定，並期達到儲備國民中小學各校閩南語文/客語文師資

之目的，本計畫補助項目三「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

長教師，修讀本土語文閩南語文/客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」

中補助條件第2點規定：「...教師於修讀課程期間及因應

修習課程準備，進行課務調整、公假排代或減授課（每

師、每週最多2節課）致增加之費用。」，前揭修習第二專

長學分班之教師，係於修習課業期間需投入額外時間，以

因應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期間之課程準備與資料研讀，爰

非以學分班開設時間作為減課依據，倘教師業完成原排定

課程教授，可依後續核定之減課節數給予超鐘點費用，惟

已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者，不在本

計畫補助範疇。

四、貴屬教師符合本計畫各補助項目之申請條件，均可由任職

學校於彙整資料及相關申請機制，提報本府彙整；爰請貴

校加強宣導並支持學校行政團隊，以鼓勵教師進修及儲備

學校本土語文師資。

五、檢附修正111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（閩南語文及

客語文）專長教師獎勵及補助計畫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大路關、崇華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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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44


